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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内蒙古昕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慧霞与被申请人内蒙古

昕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玉劳人仲字
［2025］9号），申请人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劳动报酬等费用共计275149.8元。因无法与你
单位取得联系，通过直接和邮寄等方式都无法送
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答辩通知书、组开庭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本院
定于2025年1月17日9时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二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现
予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
达。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4年12月10日

■ 债权转让通知书

其劳、李二平：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杨俊英与罗爱珍

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杨俊英于2024年12月7
日将其劳、李二平于2006年4月27日欠其的债权
本金5万元及利息全部依法转让给罗爱珍。与此
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自接收
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罗爱珍履行全部给付
义务。

通知人：杨俊英
2024年12月10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祥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北京市法大（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与你
公司之间关于委托代理协议纠纷一案，案件编号：
呼仲案字［2024］第81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定于2025年1月17日9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
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话0471-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12月10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临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理

的申请人郝续宽与被申请人乌拉特前旗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被申请人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及你公司
之间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
［2023］第273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呼和
浩特仲裁委员会通知》《开庭通知》。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仲裁庭定
于2025年1月20日14时30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
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电话0471-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12月10日

■ 遗失声明

呼和浩特市东瓦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0603213195U，公章、
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宿国祥，证件号：150123198201243519，不动
产权证书丢失，权证号：蒙（2019）和林格尔县不动
产权第0003614号，证书编号：15002024237，房屋
坐落：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董家营行政村董家营
村，声明作废。

昆都仑区阿尔卑斯餐厅维多利商厦店，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JY
21502030075112，声明作废。

内蒙古侠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印
章编号：1501050087012，财务专用章丢失，印章编
号：1501050087013，法人章丢失，法定代表人：高忘
泉，开户许可证及查询密码联丢失，核准号：

J1910011185201，开户银行：金谷农商银行后巧报分
理处，账号：0202901220000000019649，声明作废。

回民区京味二白家常菜餐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21501030016382，声
明作废。

新城区白氏包日查特产超市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及密码单，核准号：J1910027483402，开户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明泽支行，特此声明。

刘香莲，身份证号：152822195412055147，玉
泉区·五里营东营子伊利区块改造项目五里营村
民回迁房补充协议丢失，合同编号：J-039-1，坐
落：玉泉区锡林南路五里营东小区 4 号楼 2 单元
2104，声明作废。

宫冲《出生医学证明》，性别：男，于2001年1
月13日16时30分在霍林郭勒市人民医院出生，父
亲 ：宫 子 明 ，母 亲 ：田 桂 云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B150035264，声明作废。

袁辉不慎于2024年12月2日将呼和浩特市公
安 局 新 城 分 局 签 发 的 居 民 身 份 证（号 码 ：
150102197412211043）遗失，声明作废。

将中石化集团内蒙古准格尔石油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2024年12月10日

《清水河旭阳能源有限公司 360 万吨/年
焦化一体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清水河旭阳能源有限公司 360 万

吨/年焦化一体化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经济开发区
建设内容：采用 6.78 型捣固焦炉，配套建设

备煤、炼焦、焦处理、煤气净化、干熄焦
及余热发电设施、环保装置及生产辅助设施。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Cifphck-

sAReHr8eOpJKK4A 提取码：pxm3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发邮件至
250379678@qq.com 申请调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

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公众，下载公众意见
表填写意见后，发邮件至 250379678@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五、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为：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YWLTHb-

FefWWpuHGO7Zb94Q？pwd=d6ib 提取码：d6ib
清水河旭阳能源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10日

■ 仲裁公告

内蒙古迪阁装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张君旭与你单位劳动报酬

等争议一案，因你单位地址无人办公，且法定代表
人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临劳人仲
字（2024）361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仲裁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临河区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12月10日

■ 注销公告

经学院股东会议研究决定：注销、变更内蒙古
新发展国贸计算机专修学院，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52150000701494154R；学院法定代表人：彭云峰。
请学院债权人及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到学院清理债权债务。

内蒙古新发展国贸计算机专修学院

2024年12月10日

内蒙古亿乾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转让方）与

内蒙古麦博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受让方）

已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转让

方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对其他权

利义务人承继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其他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

方现发布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日起，转让方依法将下列

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

义务人。

内蒙古麦博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

权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下列债权，现依法向

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下

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下列债务人、担

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刊

发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内蒙古亿乾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汇丰办事处第一街

坊庆丰街泰汇现代城 A2.A3、S3、S4 号楼写字楼

402号

联系人：郭联英 联系电话：18047338888
受让方：内蒙古麦博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办胜利路东巷

（巴彦淖尔人民广播电台院内北楼101号）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5884113038
2024年12月10日

注：1、本公告清单中利息暂计至2023年1月31日（基准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内蒙古麦博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本金、利息、罚息等按合同约定、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若实际计算与表格欠息

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

转让债权清单
债务人

乌 拉 特 中 旗 绅

禾 货 物 仓 储 有

限公司
合计

债权金额

40，778，735.36

40778735.36

本金

15，989，866.09

15989866.09

利息

24，788，870.27

24788870.2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质押物
1、抵押人王志军、冯杰所有的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呼和镇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2、抵押

人王智广、袁凤瑞所有的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西环办事处第十七街坊厂房、仓储用房及工业用地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

保证人
内蒙古华龙种苗有限 责

任 公 司 、王 志 军 、冯

杰 、赵三林

内蒙古亿乾商贸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麦博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23年1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根据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肖滨签署

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内资合〔2024〕（资产）字第

0040号），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肖滨。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肖滨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肖滨履行还本付

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肖滨作为以下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肖滨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471-2576685，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

铭总部基地6号楼。

肖滨，联系电话：18104763968，地址：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中天悦府禧园8号楼二单元1201。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肖滨

2024年12月10日

资产清单（债权）
序
号

1

2

3

4

债务人
名称

赤峰大伟

汽车贸易

有限责任

公司

赤峰建伟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赤峰柳厦

商贸有限

公司

赤峰市久

通广农产

品有限公

司

法定
代表人

李大为

孔繁荣

白玉

张亚茹

合同编号

元农合银

流 借 字

【2011】第

130010号
元农商银

流高借字

【2019】第

100035号

元农商银

流高借字

【2014】第

140018号

元农商银

流高借字

【2017】第

200001

本金（元）
（截至时间：2024年7月21日）

8，993，385.38

19，800，000.00

14，491，762.55

4，799，900.00

担保
类型

抵押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担保情况

以赤峰大伟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桥北办事处姚家洼居委会红山物流园区的1处土地和2处房产抵押。土地：位于桥北办事处姚家洼居委会，地号431-05-
108，面积6666.7㎡，土地使用证号为赤红国用（2011）字第40号，抵押金额100万元；房产1：位于红山区桥北镇姚家洼居委会红山物流园区1号楼02011，面积766.87㎡，

房屋产权证号为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1122440号，抵押金额170万元；房产2：位于红山区桥北镇姚家洼居委会红山物流园区1号楼01011，面积合计1391.38㎡，房屋产

权证号为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1122441号，抵押金额930万元。

保证人：孔繁荣，身份证号15040219510601062X。

以孔繁荣名下位于赤峰市红山区西屯办事处新华商城01011、01012、01018-1等3处房产抵押（证号：赤房权证红山区字第10184351号，建筑面积68.16㎡，抵押金额270
万元；赤房权证红山区字第10184295号，建筑面积36.28㎡，抵押金额140万元；赤房权证红山区字第10184629号，建筑面积为392.89㎡，抵押金额1570万元）。

保证人：白玉，身份证号150402196806110634；刘淑艳，身份证号：150402197005151721。
以白玉名下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桥北镇姚家洼居委会红山物流园区2号01011-01013、2号01021、1号楼01021-01022、1号楼01011等4处房产和位于内蒙古红山物流园

区地号为431-05-0639的1处土地抵押。（证号：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0901445，面积802.5㎡，抵押金额160万元；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0901446号，面积858.16㎡，抵押

金额214万元；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0901447号，面积580.85㎡，抵押金额145万元；蒙房权证赤字第112010901449号，面积1118.86㎡，抵押金额780万元；红国用2008
字第325号，面积9333.10㎡，抵押金额402.26万元。
保证人：宋维柱，身份证号：150426195908143812；王占君，150402196911140923。
以赤峰市久通广农产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红山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5号1-101、5-103等2处冷库、位于红山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地号为301-01-172-（4）、301-01-
172-（6）的2处土地和存放于红山区农畜产品加工产业园的冷库设备抵押。（证号：赤峰市房权证红山区字第112011635912号，面积857.90㎡，抵押金额130万元；赤峰市房权

证红山区字第112011635914号，面积2154.48㎡；赤红国用（2016）第65号，面积2332.90㎡，抵押金额5万元；赤红国用（2016）第67号，面积4512.21，抵押金额15万元。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肖滨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
1.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4 年 7 月 21 日

折合人民币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肖滨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其他等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

之日止。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应由相

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本公告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